
第五节 应纳税额计算中的特殊问题处理

二十、个人取得股权期权等股权激励和现金奖励等征税问题的规定

居民个人取得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股权奖励等股权激励(以下简称股权激

励），符合规定的相关条件的，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

纳税。

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股权激励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居民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两次以上(含两次)股权激励的，应合并按上述规定计算纳税。

（一）个人股票期权所得的规定

企业员工股票期权（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是指上市公司按照规定的程序授予本公司及其控股

企业员工的一项权利，该权利允许被授权员工在未来时间内以某一特定价格购买本公司一定

数量的股票。

是否可公开交易 不公开交易 授权 一般不征税

行权前转让 工资薪金所得

行权

公开交易 授权 工资薪金所得（按授

权日股票期权市价计

税）

行权前转让 财产转让所得

行权 不计算征税

行权后的股票再转让 财产转让所得（境内

上市股免，境外股交）

行权后不转让而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 利息、股息、红利所

得

【提示 1】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行权股票的每股市场价－员工取得



该股票期权支付的每股施权价）×股票数量

【提示 2】对该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所得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

得税率表，计算纳税。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股权激励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二）股票增值权所得和限制性股票所得的规定

股票增值权 限制性股票

税目 “工资、薪金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 （行权日股票价格－授权日

股票价格）×行权股票份数

（股票登记日股票市价＋本

批次解禁股票当日市价）/2

×本批次解禁股票份数－被

激励对象实际支付的资金总

额×（本批次解禁股票份数/

被激励对象获取的限制性股

票总份数）

纳税义务时间 上市公司向被授权人兑现股

票增值权所得的日期

每一批次限制性股票解禁的

日期

税额 应纳税额＝股权激励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例题·单选题】2024 年 2 月，中国公民孙某从其任职的公司取得限制性股票 50000 股，

在获得限制性股票时支付了 50000 元，该批股票进行股票登记日的收盘价为 4 元/股。按照

约定的时间，2024 年 12 月 28 日解禁 10000 股，当天该股票收盘价 7.5 元/股。在不考虑其

他费用的情况下，解禁时孙某应纳税所得额是（ ）元。

A.35000

B.47500

C.50000

D.57500

答案：B



解析：应纳税所得额＝（股票登记日股票市价＋本批次解禁股票当日市价）÷2×本批次解

禁股票份数－被激励对象实际支付的资金总额×（本批次解禁股票份数÷被激励对象获取的

限制性股票总份数）＝（4＋7.5）÷2×10000－50000×（10000÷50000）＝47500（元）

（三）完善股权激励的规定

1.上市公司授予个人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个人可

自股票期权行权、限制性股票解禁或取得股权奖励之日起，在不超过 12 个月的期限内缴纳

个人所得税。

2.非上市公司授予本公司员工的股票期权、股权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符合规定条

件的，经备案，可实行递延纳税政策，即员工在取得股权激励时可暂不纳税，递延至转让该

股权按“财产转让所得”计税。

【提示 1】股权取得成本：

（1）股票（权）期权按行权价确定；

（2）限制性股票按实际出资额确定；

（3）股权奖励为零。

【提示 2】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按照上述规定执行。

（四）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实施选择性税收优惠政策

1.个人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到境内居民企业，被投资企业支付的对价全部为股票（权）的，

可选择继续按现行政策执行，也可选择适用递延纳税优惠政策。

2.选择递延纳税政策的（备案）：投资入股当期暂不纳税，允许递延至转让股权时按“财产

转让所得”计税。

【提示 1】技术成果是指专利技术（含国防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生物医药新品种，以及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

技术成果。

【提示 2】企业或个人选择适用上述任一项政策，均允许被投资企业按技术成果投资入股时

的评估值入账并在企业所得税前摊销扣除。



（五）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取得股权奖励的规定

1.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科技人员个人奖

励

（1）取得时：暂不纳税。

（2）按股份、出资比例获得分红时：“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3）转让股权、出资比例时：“财产转让所得”（财产原值为零）。

2.全国范围内的高新技术企业转化科技成果，给予本企业相关技术人员的股权奖励，个人一

次缴纳个人所得税确有困难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超过 5 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

（六）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的规定

依法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根

据规定，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给予科技人员的现金奖励，可减按 50％计入科技人员

当月“工资、薪金所得”。

【提示】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包括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和高校、民办非营利性科研机构

和高校。

二十一、证券投资基金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1.对个人投资者买卖基金单位获得的差价收入，暂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个人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企业债券差价收入，应征收个人所得税，税款由基金在

分配时依法代扣代缴。


